
山东省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评奖实施细则 

（2017 年 1 月 19日经六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为充分调动我省广大图书情报研究者与从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加强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研究的前瞻性、创新性、科学性，促进

我省图书情报事业繁荣发展，更好地服务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建设，山东省图书馆学会开展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评奖活动，

特制定本细则。 

一、评奖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评选原则，认真贯彻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方针，坚持标准，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和学术不端现象，严

格执行评委会委员回避制度。 

二、参评范围     

1.凡山东省图书馆学会会员、图书情报工作者均可申报，要求其

申报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包括：在市级以上出版社、期刊杂志社、

报社等公开出版或发表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著作、论文，已结项的课题

研究报告。       

2.著作类包括正式出版的专著、编著、编译(工具书、科普读物、

译著、教材和古籍整理等)，以及有准印字号的印刷型检索工具(书目、

索引、题录、文摘、年表、图像资料、名录、指南和手册)等。 

3.论文类指在省级以上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或其他正式学术刊

物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山东省图书馆学会

主编并正式出版论文集的学术论文，入选国际图联大会和其他国际会

议论文集的学术论文。  

4.课题研究报告类指已结项的课题。虽未公开出版、发表，但被

决策机构或相关部门采纳应用并取得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研

究报告、调研报告、分析报告等形式出现的课题研究成果。  



5.非学术成果（如文件、领导讲话、工作总结和计划、信息报道、

大事记、统计资料等）不在参评范围内。  

6.学术成果奖评选活动原则上两年一届（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具体申报时间另行通知。 

7.学术成果参评时限为评审年份前两年内获得的为有效时间。超

过该时限范围的不予评审。 

三、申报规定  

1.每位作者（编者）原则上只允许申报一项学术成果。  

2.两人及以上合作完成的学术成果，应由其第一作者（或编者）

署名申报，署名时注明“XXX等”字样。若第一作者（或编者）不能

以其名义申报，可由该作者（或编者）提供书面证明，同意由第二作

者（或编者）代表申报，依次类推。  

3.丛书、多卷书只能整体申报，以最后一卷的出版时间为准。 

4.学术成果申报中涉及被引用、被认可的成果，及产生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的，作者须提供证明文件。 

四、评审标准  

依科学性、创造性、先进性、应用性等四个方面对申报学术成果

进行综合评定。 

1.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学术上取得突破性进

展，并能推动本学科或其分支学科发展，学术成果被国内外权威检索

工具收录并被同行广泛引用，对图书馆事业建设有重要影响，学术上

为国内外首创或领先，并产生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学术成果，

可评为特等奖（可空缺）。  

2.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学术上取得较大突破性进展，

并能推动本学科或其分支学科的发展，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和引用，对

图书馆事业建设有较大影响，学术上为国内外先进水平，并产生较大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学术成果，可评为一等奖。  



3.在学术上有所发展并对推动本学科或其分支学科发展有所促

进，得到学术界认同和引用，对图书馆事业建设有一定影响，并产生

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的学术成果，可评为二等奖。  

4.能够科学运用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和方法，形成新的有价值的

应用学术成果，体例完整，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能有效提高工作水

平和创新工作内容的学术成果，可评为三等奖。 

五、奖项设置 

1.特等奖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10%、15%、25%，总获奖比例

不超过 50%。 

六、申报办法  

1.填写《山东省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评奖申报表》（见通知

附件），电子版发送至山东省图书馆学会信箱。 

2.著作类、课题研究报告类学术成果原件或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

料各 1份，论文类学术成果复印件（复印件应包含论文所在期刊封面、

目录、正文）及相关证明材料各 1份，寄送至山东省图书馆学会秘书

处。纸质材料一律不退。 

3.评奖步骤、方法等详见相关通知。 

 

 

山东省图书馆学会 

2017年 1月 19日 
 


